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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刘旭

编辑您好：

我叫郑淑燕，今年 58 周岁。2001 年 4 月

22 日到沈阳市一家公司做保洁，每个月的工

资从到手 600元涨到现在的 2200元。2012年

5 月 18 日，我年满 50 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公司老总觉得我干活儿认真、不偷懒，于

是继续让我在该公司工作。2001 年至今，公

司一直没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今年 3 月 18

日，公司口头通知我被辞退，让我 4 月 1 日离

开单位。我去当地社保局询问，像我这样的

情况，因为没交社保，所以无法领取退休金。

12 年前，我爱人去世。现在家中的独子

在山东打工，还没结婚。我患有糖尿病 8年，

长期吃药治疗，如今公司辞退我，我很难找到

工作，没有退休金可怎么活。我找到当地法

律援助部门，法律专家们的意见不一致。

张律师说，《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

因此，我可以索赔。

陈律师则反对，他认为我退休后劳动关

系随着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而消失，如今我和

公司存在劳务关系。所以退休之后没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的补偿我不能要。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希望您

能告诉我哪些补偿是我应得的？

辽宁沈阳 郑淑燕

郑大姐您好！

您的事涉及两个典型疑难问题，劳动者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继续用工建立何种关系；公司未参加养

老保险，导致劳动者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该如

何赔偿。我向您一一说明。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

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

合同终止。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

的审理结果通常认定到达法律规定年龄退

休后，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应当和用人

单位存在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用人单位是

不需要缴纳社保的。因此，您可以申请 2001

年 4 月 22 日到 2012 年 5 月 18 日企业未缴社

保的补偿金。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

六条规定，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公司应为

您缴纳养老保险而未缴费年限为十一年，故

公司应当按照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一次性支

付您养老保险待遇补偿金。沈阳市 2011 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3813元，公司应当向您

支 付 的 补 偿 金 金 额 为 3813 元 × 11 个 月 =

41943元。

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宇平

阅 读 提 示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房屋买卖中，买卖双方都比较重视房

屋过户、交付等重要问题，而往往忽略户口、

房屋瑕疵等问题：如所购房屋户口遭遇“占

坑”，出资买房却不是产权人，买了房却因其

中住着租户迟迟不能入住……

那么，房屋买卖中都有哪些“坑”？买

卖双方都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

文以案说法，为大家进行梳理。

法 问G

退休后未享受社保待遇，我该怎样索赔

说 案G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吴铎思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劳动用

工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双重劳动关系也

随之产生，由此产生的纠纷也频频出现。日

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就

终审判决了这样一起纠纷。

【案情回顾】

2016年 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某

团与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签订城镇集中供热

PPP特许经营协议，双方约定，新疆某节能科

技公司必须全部接收现有职工，并签订劳动

合同，按时足额上缴职工的“五保三费”，保证

其工资和待遇不低于第七师某团制定的工人

工资性岗位标准，如遇第七师某团统一调整

工资，公司必须及时增加。

协议签订后，杨某宇等原供热站职工集

体转入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下属克拉玛依分

公司工作。公司为杨某宇等转入职工建立档

案并确立技术工种及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

杨某宇担任司炉长一职。此后，杨某宇按照

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劳动，公司给杨某宇发

放了相应的工资及补贴，但双方一直未签订

劳动合同。2018年 4月 20日，杨某宇因工资、

经济补偿金等事项与公司发生争议，双方协

商无果，杨某宇遂离开公司。

2019年 4月 9日，杨某宇向第七师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同年 7 月 30 日，仲

裁裁决杨某宇与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的劳动

关系自 2018 年 4月 20日解除；新疆某节能科

技公司支付杨某宇 2018 年 4 月工资 1637.78
元；支付杨某宇经济补偿金 4913.34元。

杨某宇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判令公司支付双倍

工资差额 29425 元；支付加班工资 16602.30
元；支付杨某宇为其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

4698.2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 5350元。

【庭审过程】

杨某宇认为，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雇佣

他时，已知他未与第七师某团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第七师某团与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签

订协议明确规定了公司要与原锅炉房职工签

署劳动合同。

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则认为，杨某宇与

第七师某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某宇不能

同时与公司另行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

系，也不能将社保缴费账户和社保缴费手续

转移变更到公司，公司与杨振宇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杨某宇与新疆某节能科

技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 2018年 4月 20日解

除；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支付杨某宇双倍工

资 27555 元；支付杨某宇垫付的社会保险费

4338.20 元；支付杨某宇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的工资 1774.45元；支付杨某

宇经济补偿金 5323.34元等。

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不服，向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杨某宇与新疆某节能科

技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

的劳动关系，杨某宇虽未与某团解除劳动关

系，但不影响杨某宇与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

建立劳动关系。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重劳动关系引发的纠纷

所购房屋户口遭遇“占坑”，出资买房却不是产权人，买了房因其中有租户无法入住——

房屋买卖中，这些“坑”你注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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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院公布行政审判白皮书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类案件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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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伟杰）6月 29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9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

白皮书及十大典型案例。白皮书显示，涉民生案件占比仍然

较高，其中因房屋征收拆迁腾退、公有住宅租赁管理、环境整

治、农村土地管理及村务公开监督引发的案件数量较多。

据北京四中院副院长程琥介绍，2019 年，该院进入审理

程序的一审行政案件达 1593 件，比 2018 年的 1539 件增加 54
件。受理案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和行政复议类案件大

幅上升，案件数量分别同比增涨 185%、174%。要求履行职责

类案件、房屋征收与补偿类案件、行政协议类案件有所下降。

环保行政上诉案件和互联网行政上诉案件逐渐增加，被诉行

政行为的类型更加丰富。

在作出实体判决的一审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有 76 件，行政机关实体判决败诉率为 12.6%，相较于 2018 年

上升了 1.2个百分点。

白皮书显示，2019 年各区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依法

行政的情况总体较好，但部分案件也反映出行政执法中存在

调查取证意识和能力有待增强，对履行职责认识存在偏差，执

法规范化有待加强，对合理行政认识不够充分等问题，行政应

诉工作存在准备不够到位，行政应诉水平和答辩能力还需增

强，参与诉讼化解行政争议的积极性有待提高等问题，亟须行

政机关在今后的执法及应诉中予以重视。

臧小龙

户口迁出不易 违约责任要明确

二手房买卖中，原有户口无法迁出怎么

办？据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户

籍迁移是由公安机关管辖，如果买房人执意

要求卖房人迁出户口，那么法院往往会以“不

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驳回起诉。

案例：2018年12月1日，钱先生与赵先生
签订了《北京存量房屋居间合同》，约定赵先生
将其位于北京房山某小区房产卖与钱先生。

因另有他人户口挂靠在该房屋，故二人
在买卖合同中对户口迁移的时间及户口未迁
出造成的违约问题做出明确约定。合同签订
后，钱先生支付了房款，并与赵先生办理了房
屋过户手续，但是挂靠户口一直没有迁出，这
给钱先生的生活造成了诸多影响。在协商未
果之下，钱先生将赵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赵
先生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

赵先生说，户口迁移不应该由法院管辖，
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户籍迁移，错不在他，所以
不同意支付违约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先生没有按照约定
履行合同义务，未将原有户口迁出，对钱先生
居住和使用造成了一定影响。最终，法院判
决赵先生依据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支
付违约金。

上述案例中，正是因为双方在合同中明

确了户口迁移及不迁出的违约责任，所以钱

先生的赔偿请求才得到法院支持。实际上，

除了合同约定违约责任以外，还可以约定待

对方将户口迁出后再给付部分尾款等方式，

迫使卖房人主动迁移户口，从而维护买房人

的合法权益。

借名买房没有合同难支持

房价的居高不下，催生出“借名买房”的

现象。有些购房人或为规避法律或政策限

制，或为贪图便宜享受优惠，或为简便手续减

少税费，而采用借名买房的方式购买房屋。

所谓“借名买房”，是指有购房需求却没有购

房资格的人，以父母、子女或者其他人的名义

购房，而购房款项由购房者自己支付。

由于产权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所以

出现买卖入“坑”的几率也较大。比如会发生

名义产权人反悔或偷偷将房屋出售、占用出

名人购房资格等情况。不管对于出名人还是

借名人都会带来麻烦。

案例：2014年 6月，郑女士、赵先生夫妻
二人与北京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
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房山区某
小区的一处房产，由于郑女士的公积金缴存
额度高，于是一家人商量决定用郑女士的名
义进行贷款买房。在房屋装修过程中，郑女
士与赵先生因为家庭矛盾难以化解，双方解
除了婚姻关系。

而赵先生的父母认为当时买房仅是借用
儿子、儿媳的名义购买，实际出资人为他们老
两口。故赵先生的父母起诉到法院，要求确
认双方借名买房关系成立。

郑女士则提出，买房时赵先生的父母口

头承诺买房是子女结婚居住、使用，赵先生的
父母虽然有出资，但不存在书面、口头的借名
买房合同。而且，购买房屋时自己也有出资，
且用自己的公积金进行了贷款。

法院认为，虽然涉案房屋的购买主要是
由赵先生的父母出资，但使用的是郑女士的
公积金贷款，赵先生的父母与郑女士夫妇之
间并没有借名买房协议。涉案房屋的购买，
为家庭成员共同出资。故赵先生父母所诉的

“借名买房”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最终
法院驳回了赵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

实际操作中，借名买房，多有书面合同。

如仅仅进行口头约定，法院对于借名买房关

系的成立往往从房屋的出资情况、房屋的占

有使用情况、购房票据及产权证书的持有情

况以及对于借名购房有无合理解释四个方面

进行考量。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

认定出资人就是产权人。

买了房子却遇不愿搬走的租客

要买卖的房屋里还住着租客是二手房买

卖中常有的事。原房主需要通知租客卖房的

事吗？买卖成功，新房主可以随意要求租户

搬走吗？

案例：王先生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承
租了赵先生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某小区
房屋，租期为2018年12月1日到2019年12

月 1日。2019年 3月，赵先生在未告知王先
生的情况下，将该房屋出售给了孙女士，孙女
士交付房款后，赵先生随即与孙女士办理了
房屋过户手续。

王先生知道自己租住的房屋易主后，认
为赵先生侵犯了自己作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
权，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王先生与孙女
士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赵先生认为房屋为其所有，出售给谁是
自己应有的权利，没有必要告知王先生。且
该房屋已经过户到第三人孙女士名下，自己
也没有办法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以赵先生侵犯
其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要求确认赵先
生与孙女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没有
法律依据，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解释说，所谓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是指出租人在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内出卖租赁

房屋时，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

承租人，承租人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

他购买人购买租赁物的权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

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存在其他

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承租人请求

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

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

出租人侵犯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起诉出

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

院将不予支持。

但在这种情况下，赵先生确已侵犯了王

先生的优先购买权，在房价上升的情况下，丧

失购房机会可能给王先生造成损失，也可能

存在新房主要求王先生搬迁产生的费用，对

此王先生可以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法官提示，卖房人在出卖有租赁合同的房

屋时，切记要履行告知承租人的义务，让承租

人对是否买房做出说明，如果侵犯了承租人的

优先购买权，将会承担不必要的损失。买房人

在购买房屋时也要查清所购房屋的使用情况，

否则可能出现购买房屋后无法入住的情形。

房屋买卖是大事，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

发不必要的纠纷。买卖双方应当做好证据留

存，一旦发生纠纷，运用好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66月月3030日日，，北京市西城区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内北京市西城区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凡吴凡 摄摄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杨某宇
与新疆某节能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杨某宇入职新疆某节能科技公
司后即在该公司劳动，担任司炉长
一职。公司按月给杨某宇发放了工
资并交纳了部分社会保险费，同时
对杨某宇的工作进行考勤管理。根
据劳动关系认定原则，杨某宇与新
疆某节能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
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并未
列举双重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因
此，法无禁止则可行。

杨某宇与上述两个用人单位的
劳动关系均合法有效。

巡回法庭快速调解旅游纠纷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 黄苏静 李治文）近日，广东

新丰县人民法院旅游巡回法庭联合新丰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快速调解一起因游客在温泉度假村更衣室摔倒受伤的纠纷。

家住广州市番禺区的麦女士和朋友朱女士等人于 6 月 9
日一起到新丰县某温泉度假村（下称度假村）旅游。当晚，泡

完温泉后，麦女士在更衣室不小心摔倒受伤。随后，度假村安

排车辆将麦女士送到新丰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麦女士

为右手骨折。麦女士一方于 6月 10日投诉至新丰县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

6 月 10 日，旅游巡回法庭丘法官接到新丰县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的电话后，便驱车前往新丰县某温泉度假村对该纠

纷进行调解。

“游客在我们度假村跌倒，我们表示非常抱歉。但该女士

受伤主要是她的责任，她并未按要求穿我们景区的拖鞋才导

致打滑摔伤……我们愿意支付麦女士的营养费等合计 1000
元，至于她的医疗费等可由保险公司赔偿。”度假村经理表示。

“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右手骨折，一个月后才能拆石膏板，

这样的情况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及工作。医疗费、后续治疗

费等可以由保险公司赔付，我要求度假村赔付我三个月的伙

食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 2万元。”麦女士表示。

听完双方意见后，丘法官抓住关键点分别对双方进行释

法明理。经做工作，麦女士接受了度假村赔偿 3500元的调解

方案，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